附件
天津市水资源税税额标准表

单位：元/立方米
	类别
	取用水人
	税额标准

	地表水
	城镇公共供水企业
	0.76

	
	农业生产者（超规定限额）
	0.1

	
	农村人口生活集中式饮水工程单位
	0.1

	
	特种行业
	25

	
	其他行业
	1.6

	地下水
	全部区域
	城镇公共供水企业
	1.6

	
	
	农业生产者（超规定限额）
	0.2

	
	
	农村人口生活集中式饮水工程单位
	0.2

	
	一类区域（包括市内六区、环城四区、滨海新区、武清区、静海区）
	特种行业
	40

	
	
	其他行业
	5.8

	
	二类区域（包括蓟州区、宁河区、宝坻区）
	特种行业
	30

	
	
	其他行业
	4

	其他用水
	水力发电企业
	0.005元/千瓦时

	
	火力发电贯流式冷却用水企业
	0.005元/千瓦时

	
	疏干排水的单位和个人
	直接外排
	视同其他行业
直取地下水

	
	
	回收利用
	0.6

	
	地源热泵使用者
	直接外排、回扬水
	视同其他行业
直取地下水

	
	
	回收利用
	0.6


备注：1．表中的“其他行业”，包括个人。2．纳税人根据征税对象、所属行业、纳税地点等适用相应的税额标准，无法根据上述因素进行有效分类的取用水行为，从高适用税额标准。3．对特种行业和其他行业直接取用地下水税额区域的调整，由市水务局、市财政局、市地税局共同研究提出意见，报市人民政府同意后实施。
